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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资产直销柜台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景辉街 16 号院 1号楼泰康集团大厦 29 层 邮编：100026 

客服电话：400-99-95522 直销柜台业务邮箱：TKZX@taikangamc.com.cn 传真：010-57385461 

印鉴卡 
印鉴启用日期：    年    月    日 

机构全称： 

印鉴授权账户范围： 

□全部 □部分 组合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账户（请详细说明或列举）：                        

□全部 □部分 养老金产品账户（请详细说明或列举）：                                    

□全部 □部分 另类产品账户（请详细说明或列举）：                                      

机构公章
注意事项 1 

（系证明本机构授权业务章有效） 

授权业务章 

（如无授权业务章则加盖机构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注意事项 1 

 

声明： 

1、 授权业务章的适用范围：本机构在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办理指定账户类、交易类相关的业务时使

用，包括进行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或表决及其他产品投资相关业务等，本机构承诺加盖该授权业务

章视同加盖本机构公章，由此产生的责任及法律后果均由本机构承担。 

2、 如上述印鉴发生变更（包含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变更导致其签章变更）将及时办理变更手续，在本机

构完成更换印鉴之前，所有盖有此印鉴的上述适用范围内的资料都代表了本机构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所

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本机构承担。 

注意事项： 

1、左侧方格中请加盖单位公章，右侧方格中加盖授权业务章，即公章对业务章做授权，确认业务章有效；若无法出具公

章，则需要增加公章对授权章的有效授权文件或载明业务章用印范围的声明材料（用印范围包含对外开立投资账户、签署协

议等），则授权章可用于印鉴卡向下授权；若无法出具法定代表人签章，则需要对授权代表的有效授权文件或载明授权代表

职责范围的材料(职责范围包含对外开立投资账户、签署协议等），则授权代表签章可代替法定代表人签章。 

2、各类业务申请的用印/签章要求以直销业务规则及最新表单内容等要求为准。 


